阳泉市城市综合管理服务监督指挥中心

2021年度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阳泉市财政局关于开展民生领域财政专项资金使用和绩效情况专项督查工作方案》（阳财办〔2022〕7号）要求，为进一步强化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使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资金使用更加规范，对阳泉市城市综合管理服务监督指挥中心开展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政策依据。1、国家住建部提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发布实施的国家标准《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第7部分：监督信息采集》2、2018年9月11日市政府专题会议议定事项“数字城管中心坐席员采取劳务派遣方式，信息采集任务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解决（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专题会议纪要〔2018〕75号）”。

（二）制度建设情况。为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规范财政专项资金运行，促进项目资金尽快发挥效益，我中心制订《内控制度》和《三重一大制度》，严格财经纪律，专款专用，不断提升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水平更好地进行绩效管理。

项目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情况。根据《阳泉市财政局关于批复2021年度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阳财预〔2021〕21号）文件，2021年度我中心申请“阳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服务外包项目”资金99.48万元，全部为本级支出、财政拨款资金，主要用于建成区46万平方公里城市管理问题采集工作。截止2021年12月31日，项目完成支付91.19万元，因疫情原因项目推迟至3月开始，当年结余8.29万元已退回财政。
效益实现情况。“阳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服务外包项目”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招标1家采集公司，中标金额99.48万元。该项目主要用于实施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社会购买服务，将我市建成区46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事、部件委托给专业采集公司，按照数字化城市管理部件、事件准及巡查监管要求，以划定的责任网格为基本工作区域，按照核心区域每天巡查两次、一般区域每天巡查一次的巡查频次，进行全面、公正、及时和有效的信息数据采集、传输以及核查、核实等，保证城市管理问题及时、全面发现，全面提高我市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 评价范围及目的。此次评价工作对2021年度“阳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服务外包项目”的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绩效评价。通过对项目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和分析，全面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形成项目总体认识和评价结论，为部门科学决策、规范管理提供参考，强化预算管理，促进项目具体实施单位改进工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二) 评价指标体系。本次评价指标体系包括项目执行情况、项目产出、项目效益 、项目满意度4 个一级指标，满分为 100 分。其中，项目执行情况(10分）是对项目执行进行评价、项目产出( 50分) 主要评价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效益指标( 30分)主要评价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性影响指标。满意度指标（10分）主要评价服务对象满意度标。

(三)评价方法与实施。本次评价采用现场调研与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开展。评价综合运用比较法(对项目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预算与实际支出对比) 、专家评价法 (就智能化水平等方面咨询有关专家给出评价意见) 对项目决策、 过程、产出、效果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四) 评价结论。项目综合评价得分91.19分， 评价等级为“优”。2021年度“阳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服务外包项目”项目基本按照计划完成年度工作任务，实现了年度绩效目标，巩固了我市创卫成果，提高了我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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